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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主計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主-02-002 

項目名稱 研究計畫經費之收支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主計室承辦人員依政府機關內部審核之各種相關法規、規則、

準則、辦法、條例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研究計畫經費之管

控、審核、核銷與預借案件之各項內部審核作業。 

二、提醒各計畫主持人應本崇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確實依據

政府採購法規定相關程序，辦理經費核銷作業，並對所提出之

支出憑證（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三、主計室承辦人員於會辦計畫經費動支等案件時，如發現有不妥

情事（金額核計錯誤、動支科目之用途與計畫核定用途不符、

預算不敷支用、其他有違預算執行相關法令規定等），應先洽計

畫主持人作必要之補充或修正，若必須提出意見者，亦應力求

具體、明確，並掌握辦理時效，另亦可建請計畫主持人尋求其

他可行之替代方案因應，俾利計畫之順利執行。 

四、主計室承辦人員應隨時注意相關法規、行政規則及解釋令函有

無新增或修訂。 

控制重點 一、 計畫主持人提出經費動支簽案（請購案），應敘明計畫經費來

源、計畫辦理期程，另檢附相關計畫書、計畫核定表及計畫

合約書等，供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及主計室審核

無誤後，將計畫資料匯入會計系統。 

二、 經費動支（請購）倘須由學校配合款、其他單位經費共同分

攤辦理者，應先簽會研究發展處或其他相關單位同意；採購

案需先簽會總務處；出國案應先簽會國際事務處及人事室、

人員相關案件等應先簽會人事室；研究計畫案則應先簽會研

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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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核經費報支案件時，是否確實依內部審核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倘發現原始憑證不符相關規定（金額核計錯誤、與擬動

支科目之用途不符、預算已無餘額、其他有違預算執行相關

法令規定等），將錯誤、疏漏向計畫主持人敘明，請其作必要

之補充或修正。 

四、 經費動支簽案（請購案）經主計室審核通過，依行政程序陳

請校長核定，或依分層負責所授權之主管核准後，准予動支

經費。 

法令依據 一、國立嘉義大學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 

二、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三、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四、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處理注意事項 

五、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六、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

標準表 

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

業要點 

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

點 

十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

事項 

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 

十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十四、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十五、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十六、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十七、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十八、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十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二十、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 

二十一、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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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 

二十三、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二十四、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二十五、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二十六、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二十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相關規範及函釋 

使用表單 一、 各項印領清冊(含研究主持費、專、兼任助理薪資、兼課交通

費、工讀金、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獎學金、建教合作管

理費等) 

二、 各項申請表(含經費流用申請表、請購案件申請表、出差申請

表、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等) 

三、 支出憑證黏存單   

四、 出差旅費報告表 

五、 分批(期)付款表 

六、 科目支出分攤表 

七、 計畫預算變更明細表 

八、 計畫案預借動支額度申請表 

九、 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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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主計室作業流程圖 

研究計畫經費之收支審核作業 

  

發文補助單位結案 

計畫主持人或研發處或產推處或主計室 

結束 

校長核定 

計畫終了結案、印製收支報告表 

各計畫主持人、研發處、產推處、主計室 

執行研究計畫經費 

（依本校經費動支之作業流程） 

各計畫主持人 

依合約及核定清單建立會計系統

計畫基本資料 

主計室 

補助單位同意函 

（國科會以 E-mail 通知主持

 

開始 

各計畫主持人申請計畫案

（國科會採線上作業） 

各計畫主持人 

完成簽約及申請撥款 

各計畫主持人、研發處、產推

處 


